
資  本  適  足  率 

                      111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1 年 12 月 31 日 110 年 12 月 31 日 

自有資本:     

第一類資本    620,046          602,376       

第二類資本          94,677           91,114  

(A)自有資本合計數         714,723          693,490  

風險性資產額:     

信用風險       5,490,388        5,467,212  

作業風險          188,825           182,163  

市場風險     

(B)風險性資產總額      5,679,213       5,649,375  

資本適足率(%)=(A)/(B) 12.58% 12.28% 

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資    本    結    構 

111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111 年 12 月 31 日 110年 12月 31日 

第一類資本:   

股金 377,020 375,095 

資本公積(固定資產增值公積除外) 6,571 6,417 

法定盈餘公積 120,980 

 

103,351 

 
特別盈餘公積 92,074 92,074 

累積盈虧 23,401 25,439 
社員權益其他項目(重估增值及備供出售金

融資產未實現利益除外) 
  

減:商譽   

     出售不良債權未攤銷損失   

     資本扣除項目   

第一類資本合計(A) 620,046 602,376 

第二類資本:   

固定資產增值公積   

重估增值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之 45% 28,933 27,159 

營業準備及備抵呆帳 65,744 63,955 

減:資本扣除項目   

第二類資本合計(B) 94,677 91,114 

自有資本合計=(A)+(B) 714,723 

 

693,490 

 

填表說明:請填列申報當期及前一年度同期資料 

 

 

 

 

 



信用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111   年   度 

揭  露  項  目 內                容 

1.信用風險管理策略、目標、政策與

流程 

1.本社以書面文件建立信用風險管理規章，以作為本社徵授

信作業流程指導方針，維持嚴謹之核貸標準，監控信用風

險，評估可能商機，辨認並管理不良債權。 

2.本社信用風險管理方向與相關執行政策應符合相關法

令，並考量經濟景氣循環變化及對整體授信組合內涵與品

質之可能影響，以確保執行政策已涵蓋本社重大之信用風

險。 

3.善用信用風險抵減措施，如徵提合格擔保品、保證、及提

前終止合約，以有效降低風險。 

4.為能反應本社承受之風險程度及在各種信用風險下本社

所期望達成之獲利水準，本社逐步加強建立內部制度，將

客戶分類以加強風險辨識。 

5.處理與利害關係人之授信業務時，遵照法令對利害關係人

之約束；本社負責人或辦理授信之職員，應迴避其授信案

件之准駁。 

6.本社藉由健全之信用風險管理機制，提升本社風險意識，

進行積極之風險分析與流程檢視，以發掘徵授信及投資活

動中潛在之風險並採取對策，維護信用風險及健全經營體

質，減少信用風險損失。 

2.信用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社授信業務均訂定授信業務審核分層負責授權辦法、授信

作業程序及審查流程，按層級分層審核各授信案，並設立授

信審議委員會，對重要授信案件以委員合議方式嚴控本社授

信品質；核貸後並依本社放款覆審相關規定，進行覆審及缺

失追蹤查核工作，以強化事後風險管理。 

3.信用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

與特點 

為有效管理信用風險，營業單位預陳報下列報表： 

1.授信戶異常通報表：營業單位若發生客戶營運異常、財務

困難週轉不靈或其他足以影響公司營運的突發重大事項

等情事時，得以即時掌握相關資訊，適時採取必要措施。 

2.逾期放款催收款月報表：依主管機關規定之標準，已列報

為逾期放款及催收款之客戶，逐月填報對其催收情形及評

估可能產生之損失，並據以提列備抵呆帳。 

4.信用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

策，以及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

持續有效性之策略與流程 

1.對本社負責人、行員、利害關係人、同一人、同一關係人、

同一關係企業授信，依規定額度控管。 

2.本社對授信案件的准駁，均經過嚴密之徵信及授信程序，

並依據客戶的財務及信用狀況，酌情徵提擔保品及保證

人，對於擔保品的徵提、估價、管理及處分均依照本社｢

授信擔保品估價作業辦法｣之規定辦理。 



信用風險暴險額與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111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暴險類型 風險抵減後暴險額 加權風險性資產額 

主權國家         490,326  -  

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門    180,064                  36,013   

銀行（含多邊開發銀行）     2,380,486              476,097  

企業（含證券及保險公司）          - -             

零售債權        2,898,691           2,784,463  

住宅用不動產        3,499,132           1,578,497  

權益證券投資           46,525             134,539  

其他資產           484,368             480,779  

合  計       9,979,592        5,490,388    

填表說明：本表風險抵減後暴險額包括表內、表外科目及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暴險額。 

 

 

 

 

 

 

 

 

 

 

 

 

 



作業風險管理制度說明 
111  年  度 

揭 露 項 目 內    容 

1.作業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本社認為控制或管理作業風險之良方，在於建立

完善的作業制度、培養全員的風險意識、推動遵

守法紀的企業文化，輔以完善的內控稽內制度。

故本社平時除加強同仁教育訓練外，另訂有各項

準則以供同仁遵循，包括風險管理政策、作業風

險管理準則、內部控制制度實施準則、各項業務

之作業準則等。對於外部事件風險，則保持對市

場環境、顧客行為、技術變革、法規更張之敏感

性，以掌握應變之先機。 

2.作業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社作業風險管理組織包括理事會、風險管理委

員會、風險管理部門、總社各單位、全社各單位

及稽核室。各組織於作業風險管理之角色及責任

均依規進行，其作業風險為全體人員之共同責

任，應就本身職掌範疇落實執行例行之作業風險

管理工作。 

3.作業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

點 

1.本社定期向理事會提報作業風險相關資訊，若

發現重大暴險，危及財務或業務狀況或法令遵

循者，立即採取適當措施並向理事會報告。 

2.風險管理委員會報告本社整體之作業風險，作

業風險管理報告之內容涵括流動性風險等項

目。 

4.作業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

監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

之策略與流程 

1.針對發生頻率高及損失程度嚴重之作業風險類

型，採取規避策略；另使用風險抵減工具如購

買保險以移轉作業風險，並可減輕以資本因應

作業風險損失之壓力，使資本得以更有效的運

用。 

2.訂定分層負責明細，明確訂定各層級人員之職

掌範圍及朝向標準化作業流程，提升作業效率

與正確性，降低作業風險。 

3.訂定各項業務作業規範及業務手冊，並隨時檢

核相關規範，以符合內部控制制度。 

4.依規辦理自行查核及由稽核單位不定期一般或

專案檢查，以確保各項業務之品質並加強員工

教育訓練，提高專業能力。 

5.建立申訴及異常作業之通報，以利即時處理之

機制。 

 



作 業 風 險 應 計 提 資 本 

111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營業毛利 應計提資本 

109 年度     121,735      

            15,106  110 年度     120,358      

111 年度     135,549      

合   計 377,642            

填表說明： 

本表應填信合社最近 3 年可取得之營業毛利，如計算期中之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之營業毛利

時，因當年度尚未有完整之營業毛利，則應以前 3 年度正值之營業毛利計算；至於計算基準

日為年底之作業風險應計提資本之營業毛利時，因當年度營業毛利已有完整資料，故應以當

年度及前 2年度為正值之營業毛利計算。 

 

 

 

 

 

 

 

 

 

 

 

 

 

 

 

 

 

 

 



市 場 風 險 管 理 制 度 

111 年 度 

揭 露 項 目 內     容 

1.市場風險管理策略與流程 

為健全並有效執行健全之市場風險管理機制，降低市

場風險，達成營運及管理目標，依據本社風險管理政

策，訂定市場風險管理準則與相關管理規範，對各項

投資業務所涉及之風險進行辨識、評估、衡量、監控、

溝通及報告。 

2.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 

本社市場風險管理組織與架構包括理事會、風險管理

委員會、投資咨詢小組、各業務主管單位、各交易單

位及其交易人員。 

3.市場風險報告與衡量系統之範圍與特點 

市場風險又稱為｢價格風險｣，指由於未來市場價格

（市場利率、匯率、股價及商品價格等之波動）變化

而使得金融商品或投資組合之價值發生變動，進而造

成本社資產負債表內及表外，以及本社盈餘所可能面

臨損失。監控內容包括各交易單位及各金融商品之整

體及個別交易過程，如部位變動、損益變動、交易模

式、交易標的等，均應在本社限額、停損、超限處理

等規定及授權範圍內進行。為加強本社以量化之控管

機制，目前建置符合新巴塞爾協定市場風險之衡量方

法。 

4.市場風險避險或風險抵減之政策，以及監

控規避與風險抵減工具持續有效性之策

略與流程 

本社依｢信用合作社投資有價證券辦法｣制定｢澎湖二

信投資有價證券內部作業準則｣，編制投資有價證券

之種類及限額、集中交易市場及店頭交易市場之股票

限額、基金受益憑證及 REIT 限額、附條件交易對手

限額、單一銀行所發行之金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單

及股票限額、單一發行機構所發行之基金受益憑證限

額等。 

 

 

 

 



市 場 風 險 應 計 提 資 本 

111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應計提資本 

利率風險 0 

外匯風險 0 

權益證券風險 0 

合計 0 

 

 

 

 

 

 

 

 

 

 

 

 



資產證券化暴險額與應計提資本 

111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簿別(依交易類型) 暴險類別 

非創始銀行 

買入或持有之證券化暴險額 應付提資本 

銀行簿     0 

交易簿     0 

合計     0 

填表說明： 

1. 信用合作社如有買入或持有證券化資產，則應填寫本表（無資產證券化請填 0)。 

2. 如屬銀行簿之資產證券化，其暴險額應填入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應計提資本欄位應填入

風險抵減後之暴險額乘以風險權數(非第一類損失部位之風險權數為 100%)後之風險性資

產額；如屬交易簿之資產證券化，則依其資本計提率，計算應計提資本。 

 


